附件:6 
浙江省（2015—2016年度）教育科研先进评选条件 
  
一、 教科研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
1、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、教育法律法规，热爱教科研工作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。 
2、科研管理中成绩显著。主持、参与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规划、组织和协调工作；拟订、实施有关教育科研的规章制度，组织本级课题的申报、论证、立项、检查、评审、推广；使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制度化、规范化。 
3、积极承担省教科研课题。重视自身的理论学习，在省级以上科研成果评审中有较高档次获奖成果，积极撰写科研论文，成为当地或学校教育科研的带头人。 
4、积极指导教师开展教育科研。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，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和成果总结，组织教师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。 
5、积极为各级领导和教师提供信息服务，主动宣传教育科研，热心参加当地或学校教育刊物的编印，主动为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发展献计献策。 
6、积极投身我省各项教育改革事业，特别是课改事业，将改革精神深刻贯彻到课堂实践和其他教育实践中。
